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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2004年 11月 22日會議的跟進事宜  
 

有關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  
 

 
  於 2004年 11月 22日的會議上，有委員問及法律改革委員會 (“法
改會 ”)《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中有關改革家庭暴力法律建議的實施進

度。經主席同意，謹請委員注意下列發展情況。  
 
法改會《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 

 

2.  法改會《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於 2002年 10月 30日發表。該

報告中有關 “各項建議總 ”的摘錄載於附錄 I。其中一項建議，是行政

機關應考慮修訂關於家庭暴力的法律。報告發表後，對於是否實施該

項建議及如何實施等事項，由政府決定。  
 
立法會其他委員會的工作  
 
3.  立法會其他委員會正跟進有關防止和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及

措施的事項⎯⎯  
 

(a) 於 2004年 4月 11日發生天水圍家庭慘劇後，立法會在福利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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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之下成立了小組委員會，研究防止和處理家庭暴力的

策略及措施所涉及的最迫切問題。該小組委員會已於 2004年 7
月 19日向福利事務委員會提交商議結果報告後解散。  

 
(b) 福利事務委員會於 2004年 11月 8日本年度會期的會議上，同意

成立小組委員會，跟進與家庭暴力有關的事項。立法會秘書

處為該事務委員會擬備的背景資料文件載述了議員於上屆立

法會任期內所作的討論，並概述了委員對如何修訂《家庭暴

力條例》的意見及所提建議的內容。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

考慮不同的立法措施，以處理與家庭有關的特定問題，而非

只制定單一項制約纏擾行為的法例。該背景資料文件的相關

摘錄載於附錄 II。  
 
(c) 福利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4年 11月 22日舉行特別會議，討論天

水圍家庭服務檢討小組報告。之後，有關事項會由在福利事

務委員會之下成立的新小組委員會跟進。該小組委員會將於

2004年 12月 8日舉行首次會議。  
 
4.  由於此事項正由福利事務委員會之下的小組委員會會跟進，

主席已指示本事務委員會無須採取進一步行動。  
 

事務委員會秘書  
 
 
 
 
 

(馬朱雪履女士 ) 
 
 
連附件  
副本致：  涂謹申議員    )  

陳鑑林議員 ,  JP  )  
 梁耀忠議員    )  

黃容根議員 ,  JP  )(非委員的議員 ) 
 劉千石議員 ,  JP  )  

劉江華議員 ,  JP  )  
梁家傑議員 ,  SC  )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2 
總議會秘書 (2)4 
 









附錄 II 
 
 

由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防止和處理家庭暴力的策略  
和措施背景資料文件的摘錄  

 
 

X   X   X   X   X   X   X   X   
 
 
 

修訂《家庭暴力條例》 (第 189章 ) 
 
7.  議員認為《家庭暴力條例》的現有條文遠不足以有效對付家

庭暴力問題。他們同意代表團體提出的意見，認為該條例應作以下修

訂   
 

(a) 將家庭成員的定義從配偶、同居者和 18歲以下的子女，擴大
至包括前配偶、前同居者和同住的其他家庭成員等；  

 
(b) 清楚界定家庭暴力，除身體虐待外，還包括精神虐待、遺棄、

疏忽照顧、婚內強姦和其他較不明顯的性行為；  
 
(c) 授予法院更多權力，容許法院除有權就性虐待和精神虐待個

案發出禁制令外，還可附加逮捕權力；  
 
(d) 賦權社會福利署署長或獲署長委任的人士，擔任遭施虐者遺

棄或疏忽照顧的受害人的臨時監護人；  
 
(e) 將禁制令的最長有效期延長至 18個月，以配合相應的婚姻或

監護權法律程序；  
 
(f)  引入對施虐者進行 “強制輔導 ”的元素；  
 
(g)  規定法院須在審批有關延長禁制令有效期的申請時，考慮施

虐者曾否參加任何輔導／教育課程及其表現；  
 
(h) 准許第三者在受害人知情的情況下為受害人申請單方面的禁

制令；及  
 
(i)  研究可否在《家庭暴力條例》中加入禁止纏擾行為的條文。  
 
 

 
8.  議員察悉，香港大學 (下稱 “港大 ”)於 2003年 4月獲委託進行一
項有關虐待兒童及虐待配偶問題的研究。政府當局指出，預計整項研

究需時兩年完成，而該研究的其中一項目的，是找出可予改善之處，

包括有關修訂法例方面的事宜。該研究的第一部分是關於本港虐待兒

童及配偶問題的普遍程度，以及有效的預防及介入要素，包括提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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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措施 (例如《家庭暴力條例》)是否有助預防及介入的工作。研究的第
二部分是關於評估工具的制訂及評審，以及為將會使用有關評估工具

的前線專業人員提供培訓。政府當局在等候研究結果的同時，亦正研

究各項相關法例的條文，並會考慮是否有需要對現有法例架構作出改

善及應如何作出改善。  
 
加快制定有關將纏擾行為列為刑事罪行的立法建議  
 
9.  根據《家庭暴力條例》第 3條，區域法院如應婚姻其中一方提
出的申請，而信納婚姻的另一方曾經騷擾申請人或與申請人同住的兒

童，法院可發出強制令。強制令可包括以下條文：禁制該另一方騷擾

申請人或與申請人同住的兒童；或禁止該另一方進入其婚姻居所。就

家庭暴力而言，《家庭暴力條例》所提供的保障有限，因為只有婚姻

其中一方才可申請強制令。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 (下稱 “法改會 ”)在 2000
年 10月發表的《纏擾行為研究報告書》中研究《家庭暴力條例》在處
理纏擾行為方面的限制，並建議政府當局考慮改革與家庭暴力有關的

法律。  
 
10.  議員認為有需要立法禁止纏擾行為。然而，議員亦認同，制

約纏擾行為的法例有可能會妨礙正當的新聞採訪活動，因此他們建議

政府當局考慮採取不同的立法措施，以處理不同的特定問題 (例如前度
配偶的騷擾、代收債項公司對債務人的騷擾等問題 )，而非只制定單一
項制約纏擾行為的法例。  
 
11.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鑒於該報告書所牽涉的問題範圍廣

泛，須分別由不同的政策局處理，故此民政事務局已擔當統籌的角色。

民政事務局認同，有需要解決纏擾行為的問題，並打算循所需程序跟

進有關的立法建議。  
 

 
X   X   X   X   X   X   X   X   

 
 


